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课程标准的编写要求及管理规定
（试行）

课程标准是规定课程教学的性质、地位、目标、内容框架、考核方式、提出教学建议和评价要求的规范性文件，是组织教学、选用教材教参、评价和考核的基本依据，是加强课程建设，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课程标准具有很强的目标指向作用和标准作用。它是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指南，也是评价教学质量的依据和标准。课程标准不但应该指导教师的“教”，而且应该指导学生的“学”。认真执行课程标准有利于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是加强教学管理的重要内容。
一、编制课程标准的基本原则
（一）课程标准应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本门课程培养功能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需要。课程内容应反映本课程在专业教育上对学生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基本要求，与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发展前景相适应。
（二）课程标准应按照国家及有关部委、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课程或专业提出的规范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充分体现我校的课程特色。
（三）课程标准应切合高等教育教学实际。明确有关先修课程基础，考虑后续课程需求。统筹安排课程教学内容、组织实施和教学评价等环节，合理分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时间，优化课程教学设计。
（四）课程标准应紧跟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充分体现教学改革成果，适当反映学科的前沿成果，为学生个性培养、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二、课程标准的主要内容
课程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课程基本信息、性质和任务、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要求、课程考核、课程实施和建议。
（一）课程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课程名称、课程代码、开课系部、课程内容、学分（理论与实践）、学时（理论与实践）、先修课程、后置课程、适用专业、课程标准研发团队等内容。
（二）课程性质与任务
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定位、课程设计及课程任务等。
（三）课程的目标
目标和任务是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顶层设计问题，包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两部分内容。
1.课程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是对学生课程学习预期结果的综合概括，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在本课程的具体体现。要体现课程对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学生学习该门课程后应达到的预期结果。
2.课程具体目标
具体目标可从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进行说明。描述要具体明确，尽量不要使用“知道”、“了解”“懂得”、“熟悉”之类的动词，否则，所描述的课程目标就会非常模糊，建议采用“能或会+程度副词+操作动词+操作对象”的格式。
课程目标要面向全体学生，明确教学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同时还要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为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潜力留有一定的空间。
（四）教学内容和要求
主要阐述学生通过每个固定学时教学内容的学习应实现的具体学习目标。对于学生的学习结果，应尽可能用清晰的、便于理解及可操作的行为动词进行描述。
在编写中既要考虑课程各部分内容的相对独立，又要形成课程内容的有机整合。
（五）课程考核
课程的考核评价应结合学业评价体系改革，强化学习过程，体现多元评价方法，如调研报告、项目设计、知识竞赛、综合作品展示、情景模拟等。重视教学过程评价，增加对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情感的考核，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在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关注学生个别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
（六）课程实施和建议
主要阐述授课教师素质建议、课程教学的方法与策略、教学条件特殊要求、教材教参选取及推荐、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实训设备配置等建议。
1.教学方法与策略
说明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方法，将学生作为课程学习的主体、教师作为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与检查者，根据课程特点说明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方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亲身实践、独立思考、合作探究，使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建议采用形式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例如案例式、项目式、讨论式等。
2.教学资源基本要求
包括教材的选用、网络资源建设、信息化建设、学习工具等。
教材选用应符合本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优先选用省部级以上规划教材，重点选择适合的校企合作教材。
3.教学条件特殊要求
[bookmark: _Toc144018443]阐述课程实施过程中对师资条件、校内外实训（实验）条件的特殊要求。
三、制定课程标准的工作程序及管理规定
（一）教务处应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批准后组织各系部编制各专业的课程标准，原则上各系部应在开课前按如下程序的要求组织编制各课程的标准。
1.由各系部组织相关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及课程组成员编写课程标准；
2.各系部组织课程标准审核专家小组进行审核；
[bookmark: _GoBack]3.各系部将审核合格的课程标准报教务处备案，经学校批准后执行；
4.公共选修课的课程标准由开设课程教师所在系部的课程标准评审专家小组进行审核。
（二）课程标准是学校的基本文件，是组织课堂教学的依据，为了保证课程教学的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课程标准一经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
（三）在课程标准执行过程中，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或工作任务的发展变化需要对课程教学标准进行调整时，各任课教师可向所在系提出申请，系批准后，经教务处审批备案后方可执行。
（四）课程教学标准由教务处统一印发执行。
（五）任课教师应认真阅读、研究课程标准，严格执行课程标准。通过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对课程标准进行修改与完善，从而促进课程的建设与改革。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让全体学生了解所学课程的课程标准，学校在检查教学质量时要以课程标准为依据。

附件：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课程标准模板
